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三条

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

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

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同时，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五十一条规定，债务人将债务的

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

本案中，美容美发门店收取消费者预付款后单方闭

店，已构成未按约定提供服务的事实。其后虽试图将会员

转至其他门店，但接店方拒绝按原价提供服务，且服务项

目与消费者原购买内容不匹配，属于未经消费者同意的债

务转移，消费者的退款诉求于法有据，理应得到支持。

本案提醒广大消费者，进行预付式消费时需理性看

待折扣优惠，充值金额不宜过大；付款时应留存合同、支

付凭证等证据，一旦遭遇商家闭店跑路，应通过合法渠

道理性维权。

消委观点

消委观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六十五条规定：

“旅游行程结束前，旅游者解除合同的，组团社应

当在扣除必要的费用后，将余款退还旅游者。”本

案中，消费者因对社会安全事件的合理担忧而提

前24天解除合同，有权要求旅行社在扣除必要费

用后退还余款。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必要费用”的认定。首

先，旅行社依据合同条款主张“全额不退”，但其未能

充分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

的经营者告知义务。作为合同重要组成部分的退改

规则，旅行社仅通过内容模糊的微信文件进行替代

性告知，未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侵害了消费

者的知情权，该格式条款对消费者不发生法律效

力。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九

十一条关于减损义务的规定，旅行社在接到消费者

取消行程的通知后，有义务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

扩大。然而，旅行社并未举证其已积极履行减损义

务，因此不能就扩大的损失主张权利。

本案也提醒广大消费者，签订旅游合同时务必

仔细阅读包括附件在内的全部条款；经营者则应严

格履行提示说明义务，规范经营，从源头减少纠纷。

以案说法漫说“3·15”
成都市2025年消费维权典型案例展播

因担心安全提前取消行程旅行社该不该退费？

美容美发店闭店跑路多部门联动+法律诉讼，近30万预付款被追回

每年的3月15日是“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为营造和谐诚信的社会氛围，成都市消委会、华西社区报联合出品“漫说3·15”专

栏，通过以案说法、人员讲法、动漫普法等形式，向社会公布2025年消费维权十大典型案例，提醒广大消费者科学理性消费、经营者诚实

守信经营。 □华西社区报记者胡晴琴制图王芯源

特别报
道

06-07

2026年3月17日 星期二责编徐倩版式张进

“消费惠民月”将延续至月底

“3·15放心消费嘉年华”成都分会场启幕
3月12日，以“品质消费 悦享生活”为主题

的 2026 年“3·15 放心消费嘉年华”促消费公益

活动成都分会场正式启幕。本次活动由成都市

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以下简称“成都市消

委会”）联合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主办，

依托中国消费者协会及浙江省消保委杭州主会

场资源，与云南、宁夏、辽宁大连等地同步开

展。活动聚焦消费维权、品质提升、惠民促消

三大方向，为本地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

启动仪式上，主办方详细介绍了成都在消

费维权领域的探索创新成果，并总结 2025 年

“放心消费在成都”的工作成效。活动对中国

消费者协会消费维权年主题进行了深入解读，

进一步明确了全年消费维权工作的方向。

活动现场举行了授牌仪式，一批2025年度

“放心舒心消费基础单元”代表获授牌。这些

示范单位将发挥引领作用，推动更多经营主体

规范经营、诚信服务。同时，主办方公布了入

驻“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数量位居前列的企

业名单，鼓励更多企业借助数字化平台高效化

解消费纠纷，让消费维权更加透明便捷。

针对家装消费这一民生热点，成都建筑装

饰协会在现场发布了2026年度1号消费提示及

规范施工合同范本，直击家装消费中常见的价

格陷阱、合同漏洞等问题，为消费者提供标准

化、规范化的消费指引。此外，汽车、家居等行

业企业代表也在现场分享了维权实践案例，为

各行业消费环境优化提供参考。

本次嘉年华活动并非一场单纯的启动仪

式，事实上，这场活动将一直持续至3月底，打造

一场贯穿全月的“消费惠民月”。接下来，活动

将设置汽车、家装、零售、预付式消费、直播电

商、餐饮六大核心板块专场，通过线上线下联动

方式设立专区，推出消费券、满减、折扣等系列

惠民举措，让消费者买得放心、用得舒心。

活动现场，成都市场监管部门、消委会、行

业协会及企业代表共同表态，将以此次活动为

契机深化协作。市场监管部门将强化监管执

法，严厉打击侵权行为；行业协会将加强自律

引导，规范行业秩序；企业将主动履行主体责

任，提升产品与服务品质，共同构建“政府监

管、行业自律、企业自治、社会监督”的消费环

境共治体系。

从维权指引到惠民福利，从标杆树立到数

字赋能，本次“3·15 放心消费嘉年华”让“放心

消费”更加可感可触。成都市消委会相关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聚焦消费品质提升，把

嘉年华的惠民效应、引领效应延续下去，切实

让消费者买得放心、用得舒心。

□华西社区报记者胡晴琴摄影实习生迪丽热巴

多元共治擦亮“放心消费”名片
成都高新区启动“在成都，放心购”专项行动

3月13日下午，由成都高新区管委会主办，

成都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和高新区消费者协会承

办的成都高新区2026年纪念“3·15国际消费者

权益日”活动暨“在成都，放心购”专项行动高

新区启动仪式在菁蓉汇会议中心举行。

活动现场，“在成都，放心购”专项行动正式

启动。该行动依托智慧监管、信用监管、法治

监管等举措，推出消费纠纷“一键和解”“春雷

2026”专项执法等十大具体行动，着力构建政府

监管、企业自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消费者

参与的多元共治新格局，进一步擦亮成都高新

区“放心消费”城市名片。

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成都高新区市场监

管局向成都SKP、龙湖时代天街、成都高新区妇

女儿童医院等 6 家单位授予“放心舒心消费基

础单元”称号，肯定其在商品质量、服务透明、

纠纷处理等方面的突出表现。

针对消费领域维权痛点，成都高新区市场

监管局率先成立美容美发、汽车两大领域保护

消费者权益专委会，着力破解重点领域消费维

权难题，促进行业规范发展。同时，面向社会招

募“消费维权督督侠”，广泛吸纳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及社会各界热心人士参与消费维权工作，

构建“政府监管+社会监督”共治格局。

作为破解预付式消费乱象的创新举措，活

动现场推介了“预付保”资金监管平台，并举行首

批入驻企业代表签约仪式。签约企业表示将严

格履行承诺，规范预付式经营行为，用诚信赢得

消费者信任，带动更多企业加入“预付保”体系。

活动现场，高新区零售业、餐饮业、医美业、

交通出行、文化旅游、校外培训等领域代表共同

发起联合倡议，承诺坚守合规底线、提升服务品

质，恪守诚信经营与公平交易准则，共同营造

“提升消费品质 领创活力高新”的良好氛围。

华西社区报记者 胡晴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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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行动启动仪式。


